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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长沙市企业研发中心申报表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企业类型

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民

营企业

是否为法人

单位
是、否 企业类别 独立法人公司、子公司、分公司、

企业法人

姓名

法人联系方

式

企业研发技

术负责人姓

名

研发技术负

责人联系方

式

企业基本情

况介绍

企业研发方

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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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研发中

心类别

世界 500

强企业研发

中心

领军企业总

部研发中心

扩能升级企

业研发中心

外资研发

中心

保税研

发中心

企业类

新型研发

机构

管理机构及

研发体系

（负责人、

全职研发人

员数量、研

发人员学历

及职称比例

等）

研发场所

（场地面

积、科研所

需的仪器设

备等硬件条

件）

建设期内投

资规模

建设期限

企业申报

承诺

我单位承诺：此次申报所提交的申报材料内容和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如有

不实之处，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法人代表（签字）：（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住建部门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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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长沙市企业研发中心相关佐证材料清单

1.营业执照复印件及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

2.公司章程、机构设置、研发管理办法等相关佐证材料

3.企业前两年度在职研发人员名单和对应社保缴费清

单（注明人员姓名、所属部门、职位/岗位、从事专业）

4.企业用于研发的场所及其它硬件设备的相关佐证材

料；

5.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前两年度会计报表和审计报

告复印件，财务审计报告未列明该年度研发费用金额的，应

提供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度研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

以上申请表和资料均需提供纸质版和电子版，复印件要

加盖企业公章，扫描版需整合在一个 PDF 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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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长沙市企业研发中心推荐申报类别及标准

一、世界 500 强企业研发中心：《财富》世界 500 强企业在

长沙投资设立的全球、全国或区域总部研发中心。(一)有健全的

管理机构和研发体系，负责人应是本领域全球高水平的学术或技

术带头人，具有 150 人以上全职研发人员，其中研究生或中级以

上技术职称人员比例不低于40%或 80人以上;(二)固定研发场所

面积不低于 10000 平方米，具有科研必需的仪器设备和其他条

件;(三)建设期内投资(包括研发和中试场所用地、房屋、设施设

备、研发经费等投入)3 亿元以上；(四)建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3

年。

二、领军企业总部研发中心：央企、中国 500 强企业、民营

500 强企业、行业领军企业、知名跨国公司在长沙投资设立的总

部研发中心。(一)有健全的管理机构和研发体系，负责人应是本

领域高水平的学术或技术带头人，具有 100 人以上全职研发人

员，其中研究生或中级以上技术职称人员比例不低于 40%或 60

人以上;(二)固定研发场所面积不低于 5000 平方米，具有科研必

需的仪器设备和其他条件;(三)建设期内新增投资 2 亿元以

上;(四)建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3年。

三、扩能升级企业研发中心：在长企业(含新引进企业)投资

新建或扩建的总部研发中心。(一)有健全的管理机构和研发体

系，负责人应是本领域高水平的学术或技术带头人;(二)加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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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设备投入，扩大研发场地规模，固定研发场所面积不低于 1000

平方米，有 50人以上全职研发人员;(三)建设期内新增投资 4000

万元以上；(四)建设期限不超过 3 年。

四、外资研发中心：由境外投资者(包活外商投资设立的投

资性公司)在长沙投资设立的独立法人、内部独立部门或分公司

形式的创新平台。(一)有明确的研究开发领域和具体的研发项

目，有健全的管理机构和研发体系，全职研发人员不少于 30

人;(二)原则上固定研发场所面积不低于 500 平方米，具有科研

必需的仪器设备和其他条件；(三)累计研发投入不低于 200 万美

元;(四)建设期限不超过 3年。

五、保税研发中心：在自贸区长沙片区黄花综合保税区设立

的，开展高新技术研发、高附加值的设计等活动的创新平台。(一)

有明确的研究开发领域和具体的研发项目，全职研发及管理人

员、固定的场所、科研必需的仪器设备和其他条件;(二)开展高

技术、高附加值的设计、研发等活动；(三)建设期限不超过 3年。

六、企业类新型研发机构：高新技术企业联合国家级刨新平

台、高校院所、院士等优秀科学家及其团队共同组建的研发机构。

（一)有健全的管理机构和研发体系，负责人应是本领域高水平

的学术或技术带头人，具有 30 人以上全职研发人员，国家级创

新平台、高校院所、院士等优秀科学家及其团队人员 10 人以

上;(二)固定研发场所面积不低于 500 平方米,具有科研必需的

仪器设备和其他条件;(三)建设期内，投资 2000 万元以上;(四)

建设期限不超过 3 年。


